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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人社发〔2022〕24 号

关于实施“嘉创行”创业能力提升计划（试行）
的通知

嘉定分基地“1+X+Y”载体单位、区内各大专院校、各街镇社区

事务受理服务中心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上海市

鼓励创业带动就业专项行动计划（2018-2022 年）的通知》（沪

府办发〔2018〕24 号）、《关于深化本区创业型城区创建工作的

实施方案》（嘉府发〔2019〕21 号）和《关于同意建设中国（上

海）创业者公共实训基地嘉定分基地的批复》（沪人社职〔2020〕

520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加强在校大学生、社会各类人员的创业能

力培养，帮助初创企业解决实际困难，深入推进创业带动就业

工作，现就本区实施“嘉创行”创业能力提升计划有关工作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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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六稳”“六保”，认真落实鼓励创业带动就业专项行动部署要

求，按照政府激励引导、社会广泛参与、创业者自主选择的原

则，面向在校大学生、初创企业业主和有创业意愿的社会各类

人员开展创业能力提升培训，帮助更多大学生和社会各类人员

实现成功创业，推动初创企业可持续发展，建立健全创业带动

就业扶持长效机制，为加快推进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提供有力

支撑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依托中国（上海）创业者公共实训基地嘉定分基地（以下

简称“嘉定分基地”），实施“嘉创行”创业能力提升计划。通

过整合社会各方创业培训资源，构建培训主体多元化、培训内

容精细化、资源对接精准化的创业培训体系，汇聚一支优秀、

专业的创业培训师资队伍，提升创业培训质量，提高创业成功

率和初创企业稳定率。力争从 2022 年 6 月至 2022 年 11 月，总

体培训量不低于 400 人次；受训者参加创业培训后成功创业（以

注册成立企业数为准）不少于 10 家，实现创业带动就业不少于

100 人次；初创企业业主参加创业培训后实现提升发展的企业不

少于 10 家（其中，获得融资企业含数不少于 2 家）;创业带动

就业翻倍企业数不少于 10 家。

三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健全创业培训服务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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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向有创业意愿和创业培训需求的各类劳动者，重点对本

区大专院校在校大学生、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初创企业业

主开展创业培训。意向创业者可参加创业意识、创办企业、网

络创业、创业实训等培训课程，掌握创业知识，了解创业流程，

积累创业经验，提升创业项目选择、市场评估、资金预测、创

业计划等能力。初创企业业主可参加改善和扩大企业经营方面

的培训课程，健全管理体系，制定发展战略，稳定企业经营，

抵御外部风险，扩大就业岗位。

（二）加强创业培训资源建设

集聚嘉定分基地“长三角创业者服务联盟”成员单位和区

内大专院校的优势资源，探索引入市场优质创业培训资源，开

发适用于不同创业群体、不同创业阶段的创业培训课程和教材，

将创业培训师资、创业指导专家、企业家、投资人等纳入创业

培训导师队伍并实施动态管理，构建创业培训导师库、课程库

和案例库。

（三）探索创业培训特色模式

依托嘉定分基地，探索实施灵活多样的创业培训模式，采

取小班互动式教学，辅以创业讲座、创业实训、观摩游学、经

验分享、创业指导等。利用嘉定分基地智慧服务平台，探索“互

联网+创业培训”，实施线上与线下相融合的创业培训模式。

（四）完善创业培训管理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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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用嘉定分基地智慧服务平台的信息化技术，做好创业培

训日常管理、过程监督、资金管理等一体化管理服务，确保培

训质量，提升培训后企业创办率、企业稳定率及创业带动就业

等方面的效果。

（五）做好创业培训后续服务

加强创业培训与公共创业服务的有效衔接，依托嘉定分基

地和区、镇两级公共创业服务机构，为参加培训的创业者提供

创业指导、政策咨询、融资服务、创业孵化、创业见习等后续

服务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责任落实

实施“嘉创行”创业能力提升计划是落实鼓励创业带动就

业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。各载体单位、各大专院校、各街镇要

高度重视，建立工作机制，明确目标任务，制定工作计划，实

施有效措施，落实工作责任，加强部门协作，强化校区、社区、

园区联动，确保高质量完成工作目标任务。

（二）强化资金保障

为确保“嘉创行”创业能力提升计划有效实施，区镇两级

要结合实际，研究制定创业培训补贴有关政策。合理统筹安排

区级创业培训补贴经费，各街镇要对创业培训工作给予必要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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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费支持。同时，要加强资金管理，确保专款专用，保障使用

安全。

（三）注重宣传引导

各载体单位、各大专院校、各街镇要运用各种宣传媒介和

平台，加强对“嘉创行”创业能力提升计划的宣传引导，加大

创业培训政策的宣传力度，开展各类宣传主题活动，广泛发动

在校大学生、初创企业业主和有创业意愿的社会各类人员参加

创业能力提升培训，发挥嘉定分基地在创业能力提升方面的辐

射引领作用，打造区域创业培训工作特色品牌。

上海市嘉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2 年 6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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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发展改革委、区经委、区商务委、区科委

上海市嘉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2 年 6 月 24 日印发


